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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张胜利
法治日报记者赵红旗报道

网上购物具有价格优惠、
送货上门等优势，也为农民选
购农资提供了便利。然而每到
农民要集中大量采购化肥等农
资的春耕时节，往往也是假冒
伪劣化肥案件高发易发期。

近日，经河南省新密市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生产、销售
假化肥的黄某一审被新密市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
处罚金500万元。

“农药、化肥是重要的农业
生产资料，关系粮食安全、农产
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
农民切身利益。农资则是粮食
的‘粮食’。河南作为产粮大省，
我们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依法维护农资安全，持续紧盯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关键节
点，坚决以检察履职筑牢粮食
安全‘压舱石’，保障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服务好乡
村全面振兴。”新密市检察院检
察长张晨说。

家族团伙制售假化肥
黄某父亲长期经营一家化

肥店，还是某知名品牌化肥的
县级代理商，自幼耳濡目染的
黄某对化肥的成分、价格、生产
技术都十分了解。

2021年 3月，28岁的黄某
在某化工原料商贸城工作时发
现，化工原料“硫酸镁”和化肥

“磷酸二氢钾”外观十分相似，
但前者价格却只有后者的五分
之一。在利益驱动下，其萌生了
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想法，伙
同亲戚李某等人做起了生产、
销售假化肥的生意。

黄某先购买了正品化肥的
包装袋，然后再把买来的化工
原料按比例混合搅拌后倒进正
品的袋子里。凭借此模式，其先
后开设6家网店，上架了多款
假化肥产品。

听闻黄某赚到钱了，他的
一些亲戚来向其“取经”，也加
入卖假化肥的团队中，组成以
黄某为首的 14人家族犯罪团
伙。由黄某负责提供制假原料
和制作方法，其余人共同生产，
并在各自的网店售卖，黄某向
其他成员收取成本费用。

“像这种20公斤装的磷酸
二氢钾农资站要卖到400元，
而这个网店里只要200元，所
以我就买了。但是用了没有效
果。”2023年 7月，接到多起被
害人的报案后，公安机关锁定
了黄某的假化肥网店，并在线
下捣毁了生产窝点。

经检测，黄某等人生产、销
售的化肥中有 12种不符合国
家标准，其经营的6家网店销
售不合格化肥共计 256 万余

元，其余13名成员名下网店销
售不合格化肥共计 627 万余
元。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后，新密市检察院员额检察官
王红涛带领办案团队经过对卷
宗材料的精细化梳理和“三查
三看”工作法，即查犯罪构成
要件对应证据，看是否存在合
理怀疑；查言辞证据逻辑链
条，看是否存在矛盾漏洞；查
客观性证据印证关系，看是否
形成完整闭环，将案件审查推
向纵深。

在核查黄某涉案金额时，
王红涛发现其网店存在 16万
余元的某知名品牌化肥销售记
录。经调取该品牌授权书及物
流溯源信息，确认黄某之父确
系正规代理商，不排除黄某代
卖的可能性。依据“存疑有利于
被告人”原则，检察机关严格区
分合法经营与违法犯罪界限，
对该部分金额予以剔除。这一
认定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彰显
司法温度。

在主从犯的认定上，王红
涛构建了“三维论证模型”，即
从犯意发起维度，黄某最早接
触化工原料市场，主动提出“化
工原料充当农用化肥”的犯罪
构思；从组织控制维度，其掌握
核心生产技术，制定“原料配比
手册”，统一调配制假资源；从
利益分配维度，其通过收取“原
料费”、指定物流渠道等方式形
成犯罪闭环。综上，应当认定其
为主犯。

农资造假呈现新特点
案件虽然办结，但新密市

检察院并未止步于个案办理。
在案件质量评查过程中，办案
团队发现涉案假化肥的原料采
购、物流运输、资金结算等环节
存在异常：化工原料供应商在
明知购买方无生产经营资质的
情况下，仍持续供应硫酸镁等
原料；快递网点长期为无证经
营网店提供“代发”服务；电商
平台对农资类店铺资质审核存
在形式化倾向。这些暴露在司
法程序中的监管盲区，成为开
展类案研判的重点。

“虽然本案已办结，但必须
穿透式审视社会治理薄弱环
节。”张晨说，新密市检察院
专门召开涉案领域风险研判
会，组织刑事检察、公益诉
讼、法律政策研究等部门骨
干，对办理的农资犯罪案件进
行大数据分析，发现假化肥案
件普遍存在“原料供应-生产
加工-平台销售”全链条违法
特征。随后，新密市检察院加
强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
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推动农
产品领域行刑衔接规范性文件
出台，完善协作配合机制，提

升打击合力。
“这些假化肥外包装仿真

度极高，连经销商都难辨真
伪。”新密市城关镇乡村建设办
负责人高晓菊指着扣押样品
说，当前农资造假呈现“技术
化”“网络化”“跨区域化”新特
点。

“购买种子、化肥，要认准
商标，看清生产日期、保质期、
合格证等，千万不要图便宜购
买‘三无’商品……”截至目前，
新密市检察院在办案中同步开
展的“送法下乡”活动已覆盖全
市12个乡镇，检察官通过普法
讲座提醒农民朋友在选购化肥
时应保持警惕，帮助农户掌握

“三看一闻”鉴别法：看包装标
识、看颗粒均匀度、看溶解性，
闻是否有刺鼻气味，有效从消
费者端口避免假化肥侵害，对
于异常低价或通过非正规渠道
推销的产品要特别留意，遇到
可疑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举
报，维护自身权益。

检察官还结合刑法、种子
法等法律法规，重点解读生产、
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
子罪的立案追诉标准，用“身边
事”警醒“身边人”。

以法治保障市场秩序
那么，为何假化肥在市场

上屡禁不止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张

建成认为，当前我国肥料市场
的竞争秩序不够规范。正规肥
料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因此
价格也相对较高，导致其市场
竞争力相对较弱。相比之下，假
冒伪劣产品的生产成本极低，
销售价格远低于正规产品，从
而在价格上具有显著优势。

“此外农民对于真假化肥
的辨别能力相对较弱，也为假
肥料提供了可乘之机。”张建成
说，长期以来，我国对农资打假
和监管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
善的工作方法和制度。但与种
子、农药、兽药、饲料等主要农
业投入品均有法律法规的情况
不同，化肥至今还没有专门的
相关法规。

因化肥属于产业链条较长
的农资产品，其从原材料到生
产、销售，最终到终端使用环
节，管理职责分属于多个部
门，加之网上农资具有跨地域
销售等特点，给农资打假、监
管和执法带来难题。希望相关
部门积极推动立法，通过法律
手段更有效地遏制此类违法犯
罪行为，保护农民权益及粮食
安全。

王红涛提醒，若买到假化
肥，要留包装、存样品，可通过
与经销商协商、向农资监管部
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权益，或
者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黑龙江省公安厅公布
涉农资领域典型案例

□黑龙江省公安厅供稿

焦某里等人生产、销售伪劣兽药案
2022年8月，哈尔滨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制售

伪劣兽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查扣假饲料添加剂、
伪劣兽药515吨，包材30万份，制假设备20台，查封制假
生产线5条,捣毁犯罪窝点8处。经查，犯罪嫌疑人焦某里
在没有相关生产资质的情况下，私自研发配方，以哈尔
滨、长春、沈阳三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为掩护，非法生产多种伪劣兽药，通过物流销售至全国
多省多地，涉案金额高达1.12亿元。2023年12月，该案侦
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均已被
法院依法判决。

某肥业公司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
2022年7月，哈尔滨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生产、

销售伪劣化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封生产化肥
生产线2条，查扣半成品包装60万套，捣毁窝点4处，涉
案金额3200万元。经查，黑龙江某肥业公司在明知其生
产、销售的掺混肥料系氮、磷、钾等不合格成分的情况下，
仍组织公司业务员对外向农户销售。且按照下线经销商
要求生产低质量掺混肥料，装入私自印制标有“高质量掺
混肥料”的包装袋内对外销售。2022年9月，该案侦查终
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法院
依法判决。

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伪劣化肥案
2023年4月，牡丹江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销售

伪劣化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查扣伪劣化肥30余
吨，扣押涉案资金46.58万元，捣毁制假窝点2处，涉案金
额100万余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卓某宇、李某、尹某军合
伙成立宁安市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某等人将其购买
的200余吨伪劣化肥销售到宁安市周边乡镇。2023年 7
月，该案侦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
人均已被法院依法判决。

王某柱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化肥案
2023年4月，佳木斯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查扣制
假机械设备1套，扣押假冒某知名化肥品牌晶体钾外包
装袋5万余条、假冒注册商标化肥60余吨，打掉犯罪团伙
1个，捣毁制假窝点3处、售假窝点30余处，冻结涉案现
金132万余元。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柱通过购买假冒知
名化肥品牌外包装袋等制假原材料后，伙同杨某军、刘某
生、李某良三人分别在佳木斯市、延寿县、肇东市三处窝
点，通过分包灌装生产假冒某知名品牌化肥，销售至省
内、省外多家农资产品经销商，从中非法获利。2023年7
月，该案侦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
人均已被法院依法判决。

王某辉非法经营种子案
2024年4月，黑河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非法经

营种子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扣押各类种子250余吨，
涉案金额130万余元。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辉未经农业
农村部门审批登记备案，在无销售种子资质的情况下，擅
自加工、生产种子并进行销售，销售总金额100万余元。

刘某邦生产、销售伪劣农药案
2023年6月，大兴安岭地区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捣毁制假
窝点3处，缴获制假设备2台，各类伪劣成品农药8100余
瓶（袋），制假包材、商标24万余件（张），扣押涉案车辆1
台，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
邦、王某在没有相关生产资质的情形下，私自研发配方非
法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王某通过微信和某网站平台接收
订单，通过物流销售至全国多省多地。2024年7月，该案
侦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均已
被法院依法判决。

一家14人在网上卖假化肥
农资造假呈现“技术化”“网络化”“跨区域化”新特点


